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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規定



刑法規定

完善“分裂國家”罪，考慮犯罪

手段的非暴力不法情況

將“顛覆中央人民政府”罪名修

訂為“顛覆國家政權”罪，完善

該罪構成要件，同時，侵害對象

涵蓋國家根本制度及所有中央政

權機關，顛覆行為涵蓋其他非暴

力的非法手段

增訂“教唆或支持叛亂”罪，使

與叛國、分裂國家、顛覆犯罪行

為相關的教唆或幫助行為獨立成

罪



刑法規定

在現行“煽動叛亂”罪中增補罪狀，

懲處煽動他人參與危害國家穩定的騷

亂的行為

將“竊取國家機密”罪修訂為“侵犯

國家秘密”罪，一旦作出有關行為即

受處罰，該行為如產生實際損害則加

重處罰，而犯罪人也不限於利用職

務、勞務身份或執行當局任務的情況

調整犯罪主體界定，將現行有關規定

中“政治性組織或團體”的表述，調

整為“組織或團體”，而“外國”則

調整為“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”



刑法規定

修訂“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

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

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”，依法

制裁透過建立多種聯繫方式作出危

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任何個人、組織

或團體

制 訂 針 對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犯 罪 的 假

釋、累犯、暫緩執行刑罰的特別規

定，包括故意犯罪者不得緩刑、屢

犯不得假釋、較長的累犯期間等



意見收集

郵寄或遞交至：

澳門友誼大馬路823號司法警察局

信函方式

電子方式

遞交意見和建議的方式

下載諮詢文本的途徑

請在信函封面註明

 “關於修改《維護國家安全法》的意見和建議”

我們誠邀公眾及各界人士就諮詢內容提出意

見和建議：

2022年8月22日至10月5日 

公開諮詢期

http://www.gov.mo 及

https://www.pj.gov.mo/RLDSE/zh/default.html

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

（http://www.gov.mo） 或

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網站

（https://www.gss.gov.mo）進入專頁

（https://www.pj.gov.mo/RLDSE/zh/default.html）提交

8800 6321電話方式

8800 6322圖文傳真


